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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单位： 

《天津市贸易调整援助办法》已经市商务局、市工业和信息

化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农业农村委同意，

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市商务局              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

 

 

 

         市财政局            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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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市农业农村委 

 

 

 

2023 年 6 月 14 日        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建立符合本市实际的贸易调整援助制度，提高企

业应对外部风险能力，维护产业安全，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

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跨

周期调节进一步稳外贸的意见》和《商务部等 5 部门关于推进贸

易调整援助工作的意见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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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贸易调整援助，是指我市企业因受外部

歧视性贸易政策严重影响、遭遇对外贸易突发和异常情况、受进

口严重冲击或在我国政府应对外部歧视性贸易政策过程中受严重

影响，出现生产经营严重困难、员工大量流失等情形，政府部门

通过支持其开展贸易调整，帮助其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的制度。 

    第三条  市商务局会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农业农村委（以下简称“工作机制成员单

位”）共同建立贸易调整援助工作机制，统筹研究和协调推动全市

贸易调整援助工作。 

    市商务局负责牵头研究制定和组织实施本市贸易调整援助政

策，其他工作机制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，协同做好本市贸易调

整援助政策的研究制定和组织实施工作。  

    第四条  支持本市各区和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，结合实际创

新探索贸易调整援助工作，成效显著且适宜推广的，在全市范围

内复制推广。 

第二章  预警与指导 

第五条  市商务局会同其他工作机制成员单位、相关行业组

织等建立贸易环境变化预警机制，监测分析贸易环境变化对本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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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业发展、企业生产经营造成的影响情况，及时向相关行业组织、

企业等发布贸易环境变化预警信息。 

    第六条  对可能受到贸易环境变化严重影响的行业和企业，

市商务局会同其他工作机制成员单位、相关行业组织等及时开展

调查研究，了解受影响情况，指导做好贸易调整工作。 

第三章  援助对象与申请审核 

第七条  在本市依法注册登记的企业，因受本办法第二条所

列因素影响，在一定期限内产销量、销售额、贸易额、利润等主

要生产经营指标大幅下降或者员工出现较大比例离职的，可以向

市商务局提出贸易调整援助申请。 

    第八条  本市贸易调整援助范围主要包括：新市场开发、新

品牌培育、检测认证等市场开拓援助；产品设计研发、绿色低碳

转型、产业链供应链整合等生产提升援助；产业安全监测、应对

贸易摩擦、合规体系建设等风险防范援助；就业服务、技能培训、

人才引进等人力资源援助。 

    第九条  符合援助条件的企业有共性援助需求的，市商务局

和其他相关工作机制成员单位，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委

托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、行业组织等社会力量提供援助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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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十条  符合援助条件的企业有明确的贸易调整方案、自主

开展贸易调整的，市商务局和其他相关工作机制成员单位，可以

对企业开展贸易调整支出的服务费用给予资金支持。 

    第十一条  因企业自身经营不善、正常商业周期变化等原因

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，不属于贸易调整援助范围。 

    第十二条  市商务局根据贸易环境变化情况和企业需求，会

同其他相关工作机制成员单位，适时发布贸易调整援助申报指南，

确定具体援助内容，明确援助方式、援助标准、申报条件和申报

要求等。 

符合援助条件的企业，根据申报指南要求自愿向市商务局提

出贸易调整援助申请。 

援助内容、援助方式、援助标准和申报条件、申报要求等根

据本办法第二条所列因素变化情况实行动态调整，以市商务局会

同其他相关工作机制成员单位发布的申报指南为准。 

    第十三条  市商务局收到企业贸易调整援助申请后，应当会

同其他相关工作机制成员单位，自行或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

审核，审核通过后组织有关单位实施援助。 

第四章  监督评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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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 申请贸易调整援助的企业有弄虚作假等行为的，

市商务局会同其他相关工作机制成员单位责令整改，情节严重的，

取消受援资格，依法追究责任。 

第十五条  市商务局应当会同其他相关工作机制成员单位，

自行或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受援企业的生产经营恢复情况、援

助效果等开展评估。 

    第十六条  工作机制成员单位应当充分运用评估结果，持续

完善本市贸易调整援助制度，推进本市贸易高质量发展，促进和

维护产业安全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    第十七条  本办法由市商务局会同市财政局和其他工作机制

成员单位负责解释。 

    第十八条  本办法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 


